
新北市政府辦理調解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(含公所) 

(民)法採審(區)01-流程圖 
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1.受理調解聲請
受
理
階
段

1.當天

2.安排調解期日，
通知雙方當事人

3.進行調解會議

4.製作調解筆錄

5.調解成立與否

6.1調解書送法院
審核

成立

6.2依聲請發給調解
不成立證明書

不成立

7.結案

處
理
階
段

2.-5.    15天

6.1      10天

6.2
聲請之日起7天

結
案
階
段

 


